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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本資料表 
 

※填表注意事項： 

除規定於實地評鑑現場準備相關資料備查外，其餘資料恕無法於當日抽換。 

一、 醫院名稱 

醫院名稱：          醫療機構統一代碼(10 碼)：                     

英文全銜：             網址：                           

負責醫師姓名：          ；              醫療區域           次區域 

院長姓名：                聯絡人姓名與職稱：                       

郵遞區號：                    

醫院地址：    縣(市)                              鄰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1.醫院類別： 

○綜合醫院 ○醫院 ○專科醫院 ○慢性醫院 ○精神科醫院 ○其他 

2.最近一次評鑑結果：  

2.1 醫院評鑑： 

○新申請醫院 

○評鑑年度    年度，結果： 

○醫院評鑑優等(醫學中心) ○醫院評鑑優等(區域醫院) 

○醫院評鑑優等(地區醫院) ○醫院評鑑合格(區域醫院) 

○醫院評鑑合格(地區醫院) 

2.2 教學醫院評鑑： 

○非教學 

○評鑑年度    年度；評鑑結果： 

○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學中心) 

○醫師及醫事人員類教學醫院評鑑合格 

○醫事人員(非醫師)類教學醫院評鑑合格 

3.貴院於衛生局登記開業之日期：    年   月   日；核准文號：     字            

號 

最近一次申請開放使用床數登記之異動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文號：          字                   號  

  

鄉鎮 

市區 
村 

里 

路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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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備容量(以填表日之資料為準) 

1.病床資料： 

項目 開放數(床) 

一般病床 

(1)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特殊病床 

(2)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急診觀察床  

觀察病床  

其他觀察床  

隔離病床 

普通隔離病床  

正壓隔離病床  

負壓隔離病床  

嬰兒病床  

嬰兒床  

手術恢復床  

血液透析床  

腹膜透析床  

安寧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骨髓移植病床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床  

總病床數(1)+(2)  

備註：開放數-以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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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醫療相關設備： 

項目 開放數 

手術台(台)  

產台(台)  

牙醫治療台(台)  

診察室(間)  

精神科日間照護(人數)  

日間照護(人數)  

救護車(輛)  

備註：開放數-係指於衛生局登記開放數。 

3.其他醫療相關機構： 

項目 開放數/核可數量 
是否設在 

醫院建物內 

附設護理機構 

護理之家(床)  □是  □否 

日間照護最大容量  □是  □否 

產後護理(床)  □是  □否 

居家護理收案量  □是  □否 

附設精神復健

機構 

社區復健中心服務量  □是  □否 

康復之家床位數  □是  □否 

其他附設機構 

安養/養護機構(人數)  □是  □否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人數)  □是  □否 

日間托老(人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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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院員工人數統計(以填表日之資料為準) 

1.醫師人數： 

分類 專任人數 兼任人數 

醫師   

牙醫師   

中醫師   

備註： 

1.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証書者。 

2.兼任人數：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二十條規定事先報准之時數，每週達 44 小時者，得折算醫師人力一人。 

2.專科醫師數： 

專科分類 
主治醫師數 專科醫師數註 1 醫院具訓練該 

專科醫師資格 

現有住院 

醫師人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家 庭 醫 學 科     ○是  ○否  

內 科     ○是  ○否  

外 科     ○是  ○否  

整 形 外 科     ○是  ○否  

兒 科     ○是  ○否  

婦 產 科     ○是  ○否  

骨 科     ○是  ○否  

神 經 科     ○是  ○否  

神 經 外 科     ○是  ○否  

泌 尿 科     ○是  ○否  

耳 鼻 喉 科     ○是  ○否  

眼 科     ○是  ○否  

皮 膚 科     ○是  ○否  

精 神 科     ○是  ○否  

復 健 科     ○是  ○否  

麻 醉 科     ○是  ○否  

放 射 診 斷 科     ○是  ○否  

放 射 腫 瘤 科     ○是  ○否  

放射線科 (核醫 )     ○是  ○否  

解 剖 病 理 科     ○是  ○否  

臨 床 病 理 科     ○是  ○否  

核 子 醫 學 科     ○是  ○否  

急 診 醫 學 科     ○是  ○否  

職 業 醫 學 科     ○是  ○否  

西 醫 一 般 科       

小 計       

牙 醫 一 般 科       

口 腔 顎 面 外 科     ○是  ○否  

口 腔 病 理 科     ○是  ○否  

齒 顎 矯 正 科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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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分類 
主治醫師數 專科醫師數註 1 醫院具訓練該 

專科醫師資格 

現有住院 

醫師人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牙 周 病 科     ○是  ○否  

兒 童 牙 科     ○是  ○否  

牙 髓 病 科     ○是  ○否  

贋 復 補 綴 牙 科     ○是  ○否  

牙 體 復 形 科     ○是  ○否  

家 庭 牙 醫 科     ○是  ○否  

特殊需求者口腔醫

學 科 

    
○是  ○否 

 

小 計       

中 醫 一 般 科       

合 計       

備註： 

1.專科醫師人數：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專科醫師證書者。若一人領有二科以上專科醫師證書，則

以其執業登記科別計算。 

2.住院醫師具專科醫師資格，則於「專科醫師人數」與「現有住院醫師人數」兩欄位均得列入計算，住院醫

師中具專科醫師證書者，得以括號()表示。 

3.住院醫師資格之認定，以正在接受部定專科醫師訓練的醫師為主(不包含次專科訓練)。 

4.主治醫師之認定係由醫院進行人事命令之頒布，或由醫院指派任命之，其中主治醫師需已具備專科醫師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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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醫事專門職業人員數： 

類別 專任人數 兼任人數 

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   

牙體技術生   

藥師   

藥劑生   

護理師   

護士   

助產師   

助產士   

醫事放射師   

醫事放射士   

醫事檢驗師   

醫事檢驗生   

鑲牙生   

中藥員   

齒模員   

接骨員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生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生   

呼吸治療師   

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營養師   

合計   
備註： 

1.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藥師、藥劑生、護理師、護士、助產士、助

產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醫事檢驗師、醫事檢驗生、鑲牙生、中藥員、齒模員、接骨員、物理治療

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呼吸治療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營養師証書者。 

2.如具 1 種以上資格，應以其執業登記者填報。 

3.兼任人員：係指特約、調用、外包或臨時雇用，不屬長期性之人員。 

4.行政及其他人員數： 

類別 
專任人數 兼任人數 

有證照 無證照 有證照 無證照 

社會工作人員     

醫務管理人員     

戒護(防護)人力     

其他技術人員     

病歷管理人員     

行政人員(請列述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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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專任人數 兼任人數 

有證照 無證照 有證照 無證照 

2.     

3.     

4.     

技工、工友、司機     

合計     
備註： 

1.兼任人員：係指特約、調用、外包或臨時雇用，不屬長期性之人員。 

2.「行政人員」之證照可包含會計、財務、管理、工程、資訊等專業證照，或相關學協會頒予認證，如：疾病

分類技術人員、病歷管理師、癌症登記技術人員、醫務管理師、健康保險技術員、健康保險管理師、醫品師

等；欄位不足者，請自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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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療業務統計 

1.門、急診業務 

1.1.門、急診業務量統計 

年度別(人次)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全年門診 

人次(不含門

診健檢) 

日 間 

夜 間 

合 計 

平均每日 

門診人次 

日 間 

夜 間 

合 計 

門診健檢人次 

全年急診

人次 

日 班 

小 夜 班 

大 夜 班 

合 計 

平均每日

急診人次 

日 班 

小 夜 班 

大 夜 班 

合 計 

備註： 

1.全年門診人次：全年前往醫院經掛號後，實際就診各科別門診人次(含夜間門診及假日門診)之累計。 

(1)包括初診、複診在內，但不含急診人次與門診體格檢查之人次。 

(2)如同 1 人掛 2 科或就診某科 2 次，即以 2 人次之累計。 

2.平均每日門診人次=全年門診人次÷全年實際門診日數 

3.門診健檢人次：包括就業、考試、執照、就學、人壽保險、婚前健檢及成人健檢等人次之累計。 

4.全年急診人次：全年急診掛號，且實際完成就診人次之累計。 

(1)夜間門診不列入急診。 

(2)夜間至急診處就診視為急診。 

5.平均每日急診人次=急診人次÷全年實際開急診總日數 

1.2.門診(各就醫科別)之平均每診人次統計 

  年度別(人次) 

就醫科別 

門診(各就醫科別)之平均每診人次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家庭醫學科     

內科     

外科     

小兒科     

婦產科     

骨科     

泌尿科     

耳鼻喉科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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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別(人次) 

就醫科別 

門診(各就醫科別)之平均每診人次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皮膚科     

神經科     

精神科     

復健科     

整形外科     

職業醫學科     

麻醉科     

放射線科     

病理科     

核醫科     

結核科     

洗腎科     

消化內科     

心臟血管內科     

胸腔內科     

腎臟內科     

風濕免疫科     

血液腫瘤科     

內分泌科     

感染科     

潛水醫學科     

直腸外科     

心臟血管外科     

胸腔外科     

消化外科     

小兒外科     

新生兒科     

疼痛科     

放射診斷科     

放射腫瘤科     

脊椎骨科     

牙科     

中醫科     

     

     

     

備註： 

1.平均每診人次=該科全年門診人次÷該科全年實際開診次數。 

2.門診人次：全年前往醫院經掛號後，實際就診各科別門診人次(含夜間門診及假日門診)之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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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括初診、複診在內，但不含急診人次與門診體格檢查之人次。 

(2)如同 1 人掛 2 科或就診某科 2 次，即以 2 人次之累計。 

3.表格所列門診「就醫科別」欄位請依醫院實際作業，請自行修增刪。 

1.3.貴院實地評鑑前一年(106.1.1~106.12.31)平均每日門診復健服務量： 

物理治療： 人次 日；職能治療： 人次 日；

聽力： 人次 日；語言治療： 人次 日

1.4.貴院實地評鑑前一年(106.1.1~106.12.31)門診服務投入檢驗人力：  

1.4.1 平均每月門診抽血______人次，平均每日服務投入檢驗人力______人 

1.4.2 平均每月門診鏡檢檢體(尿、糞、其他體液)受理件數______件，平均每日服務

投入檢驗人力______人 

1.4.3 平均每月門診心電圖生理檢查______人次，平均每日服務投入檢驗人力______

人 

備註:醫院若無專責抽血人力時，請依工作時數(每人每天工作 8 小時)推算服務人力。 

1.5 貴院實地評鑑前一年(106.1.1~106.12.31)總檢驗及急診檢驗服務投入人力： 

類別

院內醫事檢驗

師 生 專任人數

不含抽血人員

醫院檢驗

自動化情形

院內總檢驗

不含外送委託檢驗

院內急診檢驗

不含外送委託檢驗

總件數

件 月

總項目數

項 月

總件數

件 月

總項目數

項 月

一般檢驗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血液檢驗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生化檢驗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血清免疫檢驗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微生物檢驗

細菌、黴

菌、病毒培

養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其他檢驗： ○自動化

○部份自動化

○手工

備註： 

1.醫院檢驗人力若未細分「一般檢驗、血液檢驗、生化檢驗…」，則請併項集中填寫於一類(列)。 

2.醫院同一張檢驗單若有包含委外檢驗項目，該「件數」請亦列入採計。 

3.「一般檢驗」泛指糞便、尿液規、體液常規，得依醫院定義予以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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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件數」指檢驗單張數，舉例來說：肝功能的生化檢驗單(件數)中，有 AST ALT、ALB、TBI、DBI ALP、GGT

等多項檢驗項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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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業務 

2.1.病床數(應以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計) 

年度別(床數) 

項目 

病床數(應以衛生局登記之開放床數計)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安寧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床 
    

2.2.全年住院人次(不含日間照護) 

年度別(人次) 

項目 

全年住院人次(不含日間照護)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安寧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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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別(人次) 

項目 

全年住院人次(不含日間照護)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床 
    

全年住院健檢人次     

備註： 

1.全年住院人次：全年醫院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入院人次之累計，不含住院健檢人次。急診後辦理住院手續者列

入住院人次，但急診後未辦理住院手續者列入急診人次。病人住院期間若轉換科別，則僅列計一住院人次；但

轉換病床，則另計轉床後之住院人次 1 次，惟如再轉回原轉出病床別時，如未再辦理住院手續，則不需重複

列計。慢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急性一般病床時，仍以慢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次，反之，急性一般病床不足

而借用慢性一般病床時，則以急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次。日間照護所用之病床，如精神科之日間留院病床，

不列計住院人次。 

  2.全年住院健檢人次：全年前往醫院辦理住院健康檢查人次之累計。 

2.3.全年住院人日(不含日間照護) 

  年度別(人日) 

項目 

全年住院人日(不含日間照護)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安寧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床 
    

備註： 

1.住院人日：全年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住院病人以有辦理住院手續者始列計。計算方式為算進不算出，惟當

日住出院者算 1 日住院人日。病人在住院期間轉換科別或病床別時，如仍保留原佔床位時，須同時列計兩

邊床位之住院人日，但若未保留原佔床位時，則僅計算新佔用病床之人日即可。慢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

急性一般病床時，仍以慢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日，反之，急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慢性一般病床時，仍

以急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日。日間照護所用病床如精神科之日間留院病床，不計入住院人日。 

2.4.平均佔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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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別(佔床率%) 

項目 

平均佔床率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安寧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床 
    

備註：佔床率=(該類病床全年總住院人日數)÷(該類病床數×總日數)×100 (%)。 

2.5.平均住院日 

  年度別(日數) 

項目 

平均住院日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急性一般病床     

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精神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加護病床     

精神科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嬰兒床     

嬰兒病床     

安寧病床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     

慢性呼吸照護病床     

急性後期照護病床     

整合醫學急診後送

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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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平均住院日 全年總住院人日數 全年總住院人次數。 

3.手術業務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全年

手術

人次
(含剖腹

及人工

流產) 

住院手術人次     

門診手術人次

(非住院) 
    

合計     

急診手術人次     

全年

接生

人次 

自然產人次     

初次剖腹產人

次(含死產) 
    

全年剖腹產人

次(含死產) 
    

總剖腹產率(%)     

備註：  

1.全年手術人次：全年醫院實施手術之次數(以手術室登記簿之人數為準，含剖腹產及人工流產)。 

2.急診手術人次：於急診執行緊急手術後，始住入病房仍列計。 

3.全年接生人次：全年醫院接生產婦之人次(含自然產及剖腹產，包含活產及死產)。 

4.全年剖腹產人次：全年醫院接受剖腹生產(含死產)之產婦人次。如產婦生產多胞胎，仍以一次登記。 

5.總剖腹產率：全年剖腹產人次÷全年內醫院接生人次×100 (%)。

 

4.其他業務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血液透析人次     

腹膜透析人數     

粗死亡人數     

淨死亡人數     

住院 48 小時內死亡人

數 
    

總出院病人數     

粗死亡率(%)     

淨死亡率(%)     

病理解剖數     

備註：  

1.粗死亡人數：全年住院後死亡人數，不含急診死亡及未離開產房即死亡之新生兒及死產人數。(粗死亡人數大

於或等於淨死亡人數) 

2.淨死亡人數：全年住院後超過 48 小時才死亡人數。臨終病人自動出院者以醫院為其出具死亡診斷者始計。 

3.粗死亡率=全年住院病人死亡數÷全年總出院病人數×100 (%)。 

4.淨死亡率=全年住院超過 48 小時死亡人數÷(全年總出院病人數－住院 48 小時內死亡人數)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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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門診、急診之轉診統計 

5.1.門診轉診人次(轉出)統計：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轉診至「其他照護機
構」人次 

    

轉診至「基層診所」人

次 
    

轉診至「地區醫院」人

次 
    

轉診至「區域醫院」人

次 
    

轉診至「醫學中心」人

次 
    

合計     

門診健保申報人次     

轉出率(%)     

備註： 

1.轉出率=轉診人次÷健保申報人次；(申報人次含洗腎案件，不含慢箋調劑、代辦及其他案件)。 

2.「其他照護機構」包含服務區域內相關長期照護或社福機構。 

5.2.門診接受轉診人次(轉入)統計：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接受「其他照護機構」轉
診人次 

    

接受「基層診所」轉診人

次 
    

接受「地區醫院」轉診人

次 
    

接受「區域醫院」轉診人

次 
    

接受「醫學中心」轉診人

次 
    

合計     

門診健保申報人次     

接受轉診率(%)     

備註： 

1.接受轉診率=接受轉診人次÷健保申報人次；(申報人次含洗腎案件，不含慢箋調劑、代辦及其他案件)。 

2.「其他照護機構」包含服務區域內相關長期照護或社福機構。 

5.3.急診轉診人次(轉出)統計：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轉診至「其他照護機構」人

次 
    

轉診至「基層診所」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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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診至「地區醫院」人次     

轉診至「區域醫院」人次     

轉診至「醫學中心」人次     

合計     

急診健保申報人次     

轉出率(%)     

備註： 

1.轉出率=轉診人次÷健保申報人次；(申報人次含洗腎案件，不含慢箋調劑、代辦及其他案件)。 

2.「其他照護機構」包含服務區域內相關長期照護或社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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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急診接受轉診人次(轉入)統計： 

年度別 

項目 

10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4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接受「其他照護機構」轉

診人次 
    

接受「基層診所」轉診人

次 
    

接受「地區醫院」轉診人

次 
    

接受「區域醫院」轉診人

次 
    

接受「醫學中心」轉診人

次 
    

合計     

急診健保申報人次     

接受轉診率(%)     

備註： 

1.接受轉診率=接受轉診人次÷健保申報人次；(申報人次含洗腎案件，不含慢箋調劑、代辦及其他案件)。 

2.「其他照護機構」包含服務區域內相關長期照護或社福機構。 

 

6.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資料統計期間 103.1.1~106.12.31) 

6.1.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3.1.1~103.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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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4.1.1~104.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6.3.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5.1.1~105.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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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6.1.1~106.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7.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資料統計期間 103.1.1~106.12.31) 

7.1.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3.1.1~103.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門診病人未辦理住院手續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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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4.1.1~104.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門診病人未辦理住院手續者統計。 

 

7.3 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5.1.1~105.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門診病人未辦理住院手續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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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106.1.1~106.12.31) 

順位 
ICD-9-CM/ 

ICD-10-CM 
疾病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疾病       

其他疾病       

年度所有疾病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疾病佔所有疾病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診斷為統計依據，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3.以門診病人未辦理住院手續者統計。 

 

8.住院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資料統計期間 103.1.1~106.12.31) 

8.1.住院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3.1.1~103.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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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住院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4.1.1~104.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8.3.住院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5.1.1~105.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文件版本：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本資料表-申請區域醫院、地區醫院適用-107.03 

資-基-24 

8.4.住院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6.1.1~106.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

年齡 

男性 

% 

女性 

% 

總人

數 

百分

比% 

累積百

分比%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日 

該疾病

全年總

住院人

次 

該疾病

平均住

院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以已辦理住院手續之病人統計。 

4.表中所述之總住院人次，若醫院以總出院人次來列計亦可接受，醫院不需刻意修改資訊系統之資料。 

9.門診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資料統計期間 103.1.1~106.12.31) 

9.1.門診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3.1.1~103.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門診手術包含不需住院之日間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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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門診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4.1.1~104.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門診手術包含不需住院之日間手術。 

 

9.3.門診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5.1.1~105.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門診手術包含不需住院之日間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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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門診病人 10 大手術別統計表(106.1.1~106.12.31) 

順位 
ICD-9-CM/ 

ICD-10-PCS  
手術名稱 平均年齡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 10 大手術       

其他手術       

年度所有手術       

備註： 

1.百分比係指該手術佔所有手術的百分比。 

2.統計以主手術為統計依據。 

3.門診手術包含不需住院之日間手術。 

五、 106 年醫院出院準備照護計畫服務統計： 

1.於 106 年提供出院準備照護計畫服務共計   人次，其中包含身心障礙出院準備照

護計畫服務共   人次。 

2.貴院提供身心障礙者之出院準備計畫服務項目中，包含：(可複選) 

□居家照護建議 □復健治療建議 □社區醫療資源轉介服務 

□居家環境改善建議 □輔具評估及使用建議 □轉銜服務 

□生活重建服務建議 □心理諮商服務建議 □其他出院準備相關事項 

六、 醫院「女性整合性門診」設立情形調查

1.貴院是否設立女性整合性門診？○ 是(請續填 2~3)○否 

2.貴院於民國     年設立女性整合性門診。 

3.貴院女性整合性門診所整合之內容包含：(可複選) 

□相關醫療專業領域整合(診療科別) 

□就醫空間 

□就醫流程 

□女性癌症篩檢與診療整合到女性單一門診中 

□設立常見婦女健康問題的整合門診 

□設置更年期問題特別門診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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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本年度醫院評鑑所需醫院詳細病床資料、診療科別、醫事人員及名冊等資料，將自衛生主管機

關之「醫事機構管理系統」及「醫事人員管理系統」下轉錄核對。 

二、醫療業務量 

1. 全年門診人次：全年前往醫院經掛號後，實際就診各科別門診人次(含夜間門診及假日門診)之

累計。 

(1)包括初診、複診在內，但不含急診人次與門診體格檢查之人次。 

(2)如同 1 人掛 2 科或就診某科 2 次，即以 2 人次之累計。 

2. 門診健檢人次：包括就業、考試、執照、就學、人壽保險、婚前健檢及成人健檢等人次之累

計。 

3. 全年急診人次：全年急診掛號，且實際完成就診人次之累計。 

(1)夜間門診不列入急診。 

(2)夜間至急診處就診視為急診。 

4. 全年住院人次：全年醫院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入院人次之累計，不含住院健檢人次。急診後辦

理住院手續者列入住院人次，但急診後未辦理住院手續者列入急診人次。病人住院期間若轉換

科別，則僅列計一住院人次；但轉換病床，則另計轉床後之住院人次 1 次，惟如再轉回原轉出

病床別時，如未再辦理住院手續，則不需重複列計。慢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急性一般病床

時，仍以慢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次，反之，急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慢性一般病床時，則以

急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次。日間照護所用之病床，如精神科之日間留院病床，不列計住院人

次。 

5. 住院人日：全年每日住院人數之累計，住院病人以有辦理住院手續者始列計。計算方式為算進

不算出，惟當日住出院者算 1 日住院人日。病人在住院期間轉換科別或病床別時，如仍保留原

佔床位時，須同時列計兩邊床位之住院人日，但若未保留原佔床位時，則僅計算新佔用病床之

人日即可。慢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急性一般病床時，仍以慢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日，反

之，急性一般病床不足而借用慢性一般病床時，仍以急性一般病床列計住院人日。日間照護所

用病床如精神科之日間留院病床，不計入住院人日。 

6. 平均每日住院人數=全年總住院人日數÷全年內之總日數。 

7. 病床佔床率= (該類病床全年總住院人日數)÷(該類病床數×總日數)×100 (%)。 

8. 平均住院日=全年總住院人日數÷全年總住院人次數。 

三、疾病統計： 

1. 此說明適用於上列住院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門診病人 10 大疾病別統計表及住院病人 10 大

手術別統計表。 

2. 本表可自行選用 ICD-9-CM 或 ICD-10-CM/PCS 填報統計表，為能呈現醫院診療服務之特性，疾

病統計如以 ICD-9-CM，可以前三碼集合分類(如：001-009，590-599，800-804，990-999 等，

無集合分類者，依前三碼分類)為原則，前三碼之集合分類依原理可再組合者，如：心臟性疾病

(390-398、410-414、420-429)、良性腫瘤及未明示性質之腫瘤(210-229、235-239)等，以主診斷

為主，可予再組分類進行統計，需排除 V code、E code 及 M code。 

四、申請本院與分院或不相毗鄰院者合併評鑑之資料表填寫方式： 

1. 申請本院與分院合併評鑑者(2 組機構代碼)：資料表請分別填寫各一份。 

2. 申請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者(1 組機構代碼)，資料表請合併填寫於同一份。 


